
附件1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告知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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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明确将“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列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一条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根据《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泉安委〔2021〕18号）精神，请你单位按照本单位对应的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于2026年    月   日前完成一次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年度自评工作，及时整改不符合项，持续改进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运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特此告知！

泉港区教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注：本告知书一式四份，一份留存学校备查、一份在学校公示栏公示、一份报送属地镇（街道）安办备案、一份报送区教育局备案。


